顯微鏡螢光系統
1、 規格
1.長效型螢光燈源採光纖導入方式，燈源為五顆或以上固態燈源(solid-state)組成，燈泡壽命可達20000h(含)以上。
2.燈源為高穩定系統可隨即開啟使用，開啟燈源後可於一秒內即可正常使用。
3.螢光燈源機身具有安全裝置，光纖管未正確安裝時機身燈源自動開啟安全裝置，即可自動關閉燈源開關。
4.高強度螢光燈源於光纖開口亮度具3W或以上。
5.激發波段350~680nm或廣於，不具有紫外光(UV)及近紅外光(NIR)可免於傷害樣品。
6.內建散熱風散，可偵測於安全溫度時自動關閉。
7.本系統具有IEC 61010-1:2010，IEC 62471:2006，UL 6101-1:2010，CAN/CSA-C22.2 NO.6101-1:2012及EN 61010-1:2010等安全規範。
8.腳踏快門開關控制器一組，可控制光源快門開關。
9.需附2m或以上光纖導管及顯微鏡承接套件一組。
10.螢光濾鏡三顆:
(1)激發波長:340-380nm,發散波長:425nm LP

(2)激發波長:460-500nm,發散波長:510-560nm LP

(3)激發波長:515-560nm,發散波長:590 nm LP
11.可安裝於現有顯微鏡上，並可正常使用。
二.要求
1.投標時須附原廠型錄影本及中文規格說明書供審，中文規格說明書內容與順序需與規範相符，並應加蓋廠商圖章。 

2.得標商應於決標次日起60日內完成交貨及教育訓練，交貨時須負責現場、設備等安裝，並提供儀器測試報告（含原廠實驗條件及操作流程）、原廠操作及保養手冊。

3.自交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1年，得標廠商在保固期間內，如非人為因素之損壞，應負責修護或零件更換，不含消耗品。

4.得標廠商須免費派員至買方指定地點實施操作教育訓練4小時及試機，並提供原廠儀器操作手冊1份，儀器中文操作手冊至少3份。

5.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原廠出廠證明書以供驗收。

6.為確保本單位權益，得標廠商需配合下列事項：

*為避免使用者日後發表國際論文產生困擾，儀器之設計或技術若有侵犯國外專利等侵權之疑慮者，儀器製造商需提供專利權人之授權相關證明，不可以切結書代替之。

7. 交貨地點：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義竹工作站(嘉義縣義竹鄉中平村中庄84號)。
